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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21-033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8号楼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银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40,618,1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47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40,573,6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46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4,5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9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77,6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3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4,5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99％。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潘继东、刘佳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800％；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22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40,141,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7％；反对477,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17,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74,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800％；反对44,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22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240,141,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7％；反对477,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40,141,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7％；反对477,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2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14：30 开始。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528号成都尊悦豪生酒店。
3、 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柯尊洪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95,898,0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80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91,199,5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2983％。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4人，代表股份4,698,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4,713,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26％。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4,698,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1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1,6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7,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0％；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231％；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2《二〇二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1,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2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6,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3％；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231％；弃权1,2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3《二〇二〇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5,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09％；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4《二〇二〇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5,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09％；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5《二〇二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5,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09％；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6《二〇二〇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1,6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7,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0％；反对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231％；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7《二〇二一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5,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09％；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8《关于聘请二〇二一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79,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8％；弃权1,2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5,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585％；弃权1,2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9《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95,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09％； 弃权61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议案10《关于终止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858,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26,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12,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16％；反对26,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66％；弃权12,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18％

上述第1、3、4、5、6、7、8、9、10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已经
公示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14 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叶又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合计持有股份 89,866,2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940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89,800,20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9.91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名， 代表股份 6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93%。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名，代表股份 6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1,0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74%；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21％；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87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1,0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74%；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21％；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87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1,0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74%；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21％；反对 65,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87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0,2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6%；反对 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66,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0,2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6%；反对 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66,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 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89,800,2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6%；反对 6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66,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号：002096 股票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21-026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1年 4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交易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
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天地大厦 24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德坤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9 人， 代表股份

242,172,9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2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
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 241,038,8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9198%；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7人，代表股份 1,134,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5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
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 5%，下同）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代表股份 1,134,1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55%。

公司 8名董事（董事、总经理张健辉先生因出差未能列席本次现场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及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提案

逐项进行审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3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2%；反对 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决定以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371,28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425,740.0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审议通过《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130,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2%； 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提案的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3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2%；反对 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考核结算情况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3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2%；反对 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审议通过《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试行办法》。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3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2%；反对 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9,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提案》。
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42,167,9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

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2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1%；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9%；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戴晓凤女士、 徐莉萍女士和严继光先生分别向大会作了 2020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龙律师和满虹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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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以书面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5月 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久芳提议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品房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其中关联董事俞康麒先生回避表决。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品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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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商品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一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监事唐惠琴女士之子毛景勰因个人需求购

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荣安柳岸闻莺”商品房一套，金额为 533.85万元。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毛景勰，男，汉族，身份证号：3302271999*******，系我司现任监事唐惠琴女士之子，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我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荣安柳岸闻莺”项目商品房

一套，建筑面积 142.74平方米，交易价格 533.85万元。
（二）关联交易二
公司董事俞康麒先生之女俞佳含因个人需求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越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荣安姚江晴雨”商品房一套，金额为 498.85万元。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佳含，女，汉族，身份证号：3302041998*******，系我司现任董事俞康麒先生之女，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我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越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荣安姚江晴雨”项目商品房

一套，建筑面积 144.58平方米，交易价格 498.85万元。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自然人
购买公司商品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关联董事俞康麒先生回避表
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根据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三、关联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联人与公司签署合法合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条款及内容与普通购房者一致，未做其他

特殊约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 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品房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审核， 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
原则，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我司与唐惠琴女士及其家属已发生（不含本次交易）的购买商品房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177.46万元。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购买商品房外，我司与俞康麒先生及其家属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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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温岭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拟为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财务资
助。 有关事项如下：

一、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荣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宇置业”）与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远集团”）合作开发温岭市城东街道 CD050516-1地块，温岭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远荣安置业”）为开发该地块的项目公司。“荣宇置业”持有“方远荣安置业”50%股权，“方远集团”
持有“方远荣安置业”50%股权。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协议的约定， 为确保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同股同权享受权利和承
担义务，项目公司各方股东有权按权益比例临时调用项目公司闲置富余资金，因此，公司控股子公司

“方远荣安置业” 拟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及运营资金后将闲置富余资金按照权益占比借予“方远集
团”，即“方远荣安置业”拟对“方远集团”提供总额不超过 4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2021年 5月 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合同
1.财务资助对象：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总额不超过 4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3.资金用途：用于“方远集团”日常经营活动
4.财务资助的期限：借款发生之日起 2年内
5.财务资助利率：暂不计息，如有调整需经“方远荣安置业”有权机构另行决议确定
6.资金来源：“方远荣安置业”闲置富余自有资金
三、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298号
4.成立日期：1999年 8月 25日
5.法定代表人：潘普斌
6.注册资本：伍亿伍仟捌佰万元整
7.实际控制人：潘普斌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9.控股股东：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关联情况：“方远集团”非公司关联方，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 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方远集团” 总资产

8,560,402,805.09元，负债 5,879,953,156.59元，净资产 2,680,449,648.50元。 2020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037,054,768.23 元，利润总额 392,323,933.25 元，净利润 294,242,949.94元。

12.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无
四、合作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温岭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 818号建联大厦 1801室-66号
4.成立日期：2021年 4月 26日
5.法定代表人：余挺
6.注册资本：陆亿元整
7.实际控制人：王久芳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9.控股股东：台州荣宇置业有限公司
10.关联情况：“方远荣安置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方远荣安置业”暂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12.项目概况：“方远荣安置业”开发的温岭市城东街道 CD050516-1地块面积 60,139平方米，容积

率 2.2，位于温岭市城东街道。 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且周边配套设施完善，预计能取得较好
的投资收益。

五、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公司控制的并表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 是项目公司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

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按照权益占比向各方股东提供的借款。 公司负责并表项目的经营管理及财务
管理，在财务资助过程中，项目公司将会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
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
借款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及商业信誉等的变化情况，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以保证项目公
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控制的并表项目公司对股东方按照权益比例提供的财务资助是公司在不影响控股子公

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对各方股东按权益占比提供的借款，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股东方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为公司在不影响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的情

况下，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对项目公司双方股东按权益占比提供的借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均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
了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本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

为 296,954.26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17%。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1-04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为加快公司房地产主业发展，满足公司子公司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需要，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荣安置
业”）以货币出资方式增资 255,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嘉兴荣安置业”成立于 2016年 10月 28日，注册资本 45,000万元人民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增强其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货币出资方式为其增资 255,000 万
元。 增资完成后，“嘉兴荣安置业”的注册资本为 3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份。

2021年 5月 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嘉兴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住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气象路 1741号隆兴商厦 811室
3.法定代表人：陈寅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东情况：增资前后，公司持有“嘉兴荣安置业”100%股份。
8.“嘉兴荣安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截止 2021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3,714,946.20 2,498,913,889.20

负债总额 1,697,494,907.05 2,018,202,599.84

净资产 476,220,039.15 480,711,289.36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4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6,354,216.59 7,131,857.81

利润总额 54,008,066.17 -1,350,742.03

净利润 26,220,039.15 -1,350,742.03

9.关联关系：“嘉兴荣安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经营情况：“嘉兴荣安置业”经营情况良好，下属子公司参与投资开发的“嘉兴晴雪园”、“悦珑
庭”等项目销售去化情况较好，预计有较高的投资收益。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出资方式对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旨在推进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度， 增强控股子公司项目投资、 开发的资金配套能

力，提高控股子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
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对策： 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的变化将可能给公司此项

投资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为此，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董事会要求控股子公司深入研究当地房地产
市场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市场节奏，在保障财务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项目开发进度，实现资金平
衡，应进一步加强产品营销和成本控制,不断提高经营业绩，实现对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1-031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14时 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起至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00 止，

其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下午 3：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南海路 13 号银川先进技术融合创新中心 8
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如下：

股东人数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现场投票 7 113,815,775 34.044777
网络投票 4 20,200 0.006042
合计 11 113,835,975 34.050819
其中：中小投资者 8 8,555,415 2.559111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1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 9项提案，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提案 5、提案 7、提案 8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提案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4、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8,555,415 8,555,41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6、《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7、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8,555,415 8,555,41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8、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8,555,415 8,555,41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提案 9：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113,815,775 113,815,7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20,200 20,200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113,835,975 113,835,97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其他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春芳女士、黄玖立先生、王力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 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